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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以下簡稱本中⼼）為辦理出租住宅及配合中央政府住宅政策執⾏本中⼼設置條例第三條第⼀

款、第五款及第七款規定社會住宅相關事務，依設置條例第五條第⼆項規定訂定本作業辦法。

第⼆條

本中⼼所管理之出租住宅及社會住宅，承租資格及類別說明：

⼀、 出租住宅，提供有需求承租⼈承租，不限資格及類別。

⼆、 社會住宅，其承租⼈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

（⼀） 年滿20歲（含）以上之中華⺠國國⺠。

（⼆） 設籍於社會住宅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未設籍但該地區有就學、就業居住需求者。

（三） 申請⼈及其配偶（含分⼾）、申請⼈或其配偶之⼾籍內直系親屬（以下簡稱家庭成員），公

告範圍內無⾃有住宅，惟申請⼈或其家庭成員受家庭暴⼒或性侵害者，其相對⼈之⾃有住宅

不列入⾃有住宅之認定範圍，或家庭成員個別持有⾯積未滿40平⽅公尺之非同⼀共有住宅

（公同共有住宅應按潛在應有部分計算個別持有之共有住宅⾯積，下同）且⼾籍未設於該處

者，視為無⾃有住宅。有下列情形之⼀者，視為有⾃有住宅：

1. 非屬前述無⾃有住宅情形者。

2. 家庭成員個別持有之共有住宅為同⼀住宅，其應有部分(持分)合計為全部或換算⾯積合計達40平⽅公

尺以上(含)者。

（四） 家庭成員依財政部國稅局核發之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申請⽇期應為本案公告⽇

（含）後），低於社會住宅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百分之五⼗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且

平均每⼈每⽉所得不超過社會住宅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最低⽣活費標準之三點五倍者。

申請⼈或其家庭成員受家庭暴⼒或性侵害者，其相對⼈之所得不計入本款所得計算。

三、 社會住宅承租類別

（⼀）優先⼾： 符合本作業辦法第⼆條第⼆款且為住宅法第四條規定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般⼾： 符合本作業辦法第⼆條第⼆款之條件。

第三條

資格受理

申請⼈應檢附相關文件向本中⼼或社會住宅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並由本中⼼或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資格

予以審查。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 出租住宅及社會住宅租賃管理作業辦法



第四條

申請⽅式

申請⼈得備妥相關文件以現場、郵寄或網路等⽅式申請，實際依本中⼼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布為準。

第五條

租期規定

⼀、 出租住宅，租期以三年為⼀期，期滿得續約。

⼆、 社會住宅租期如下：

（⼀） ⼀般⼾租期以三年為⼀期，期滿得續約，總租期以⼆期為限。

（⼆） 優先⼾租期以三年為⼀期，期滿得續約，總租期以四期為限。

三、 受託單位另有規定者，依受託單位規定辦理。

第六條

符合本作業辦法之合格申請⼈，以電腦抽籤序號排定選屋順序及候補順位名單。

第七條

選屋及簽約階段應注意事項：

⼀、 選屋時，符合本作業辦法第⼆條第三款所列優先⼾及⼀般⼾，申請⼈⼝數與選擇房型應有所限制。

⼆、 委請公證單位進⾏租賃契約之公證，公證費⽤由承租⼈與本中⼼各負擔⼆分之⼀。

三、 租期未滿⼀年者，公證費⽤由承租⼈負擔。

第八條

簽訂租賃契約書時須檢附：

⼀、

保證⾦（優先⼾承租⼈，保證⾦（即押租⾦）為相當於⼀個⽉租⾦。⼀般⼾承租⼈，保證⾦（即押租⾦）為相當於⼆個⽉

租⾦）。

⼆、 第⼀個⽉租⾦。

三、 公證費⽤之銀⾏繳款證明。

第九條

租⾦約定及⽀付

⼀、 租賃⽉租⾦應依約定時間⽀付⾄指定帳⼾，如逾期不繳則加收懲罰性違約⾦。

⼆、 有關懲罰性違約⾦計算⽅式：

（⼀） 逾繳款⽇期繳納未滿⼀個⽉者，照該期⽋額加收百分之⼆。

（⼆） 逾繳款⽇期繳納在⼀個⽉以上，照該期⽋額加收百分之四。

三、

租賃期限屆滿前終⽌租賃契約者，應於終⽌⽇三⼗⽇前提出申請，並繳納租⾦、管理費及其他應給付費⽤⾄遷離之⽉份

⽌；未繳納者，由保證⾦扣抵。實際租住期間不滿⼀個⽉者，以⼀個⽉計付。



第⼗條

出租住宅及社會住宅係供住宅之使⽤，不得違反其使⽤規定亦不得以轉租或其他⽅式將租賃權轉讓於他⼈，如違反規定得

提前終⽌租約並沒收保證⾦。

第⼗⼀條

社會住宅之承租⼈有下列情形之⼀者，本中⼼得隨時終⽌租約收回住宅：

⼀、 已不符承租社會住宅之資格。

⼆、 將住宅部分或全部轉租或借予他⼈居住。

三、 改建、增建、搭蓋違建、改變住宅原狀或變更為居住以外之使⽤。

四、 其他違反租約中得終⽌租約收回住宅之規定。

承租⼈因前項情形由本中⼼收回住宅，續因緊急事件致⽣活陷於困境者，本中⼼應通報社政主管機關協助之。

第⼗⼆條

房屋如有修繕問題承租⼈應通知本中⼼處理，非經同意不得隨意進⾏房屋修繕及改裝。

第⼗三條

租賃契約終⽌時應注意事項：

⼀、 租賃契約終⽌時承租⼈應將原提供設備無條件返還，並應於期限內搬遷完成。

⼆、 本中⼼應派員會同查看屋況、設備有無損壞及有無遺留物之情形，屋況、設備無損壞及無遺留物，則退還保證⾦。

三、

屋況、設備如有損壞及房屋內留有遺留物之情形，則由本中⼼代為處理，前項處理費⽤由承租⼈負擔，並以保證⾦扣抵，

如保證⾦額度不⾜，得請求承租⼈負擔。

第⼗四條

承租⼈應遵守租約及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者，得依租約及相關規定辦理，本中⼼得通知承租⼈立即終⽌租約。

第⼗五條

本作業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報請內政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